
桃園市公私立高中職教職員工施打 COVID-19 疫苗注意事項 
資料日期：110 年 8 月 20 日  

一、 疫苗接種者注意事項：  

(一)本次疫苗為莫德納（Moderna）疫苗。 

(二)對疫苗過敏者、慢性病史或其他疾病，請當日與醫生問診後確認。 

(三)倘為孕婦，建議懷孕 12 週以上再施打，可到場與醫生再問診確認。 

(四)本次公私立高中職教職員工公費疫苗補接種訂於110年8月24日（星期二）上午

10時至12時，補施打對象為教育部核定本市高中職第一階段造冊名單，且因故

未於110年7月28日當日到場施打者（不包含施打第二劑及第二階段造冊人

員）。 

(五)本次專案補施打，倘未於指定時間至疫苗接種站接種疫苗，本局不再安排第一

階段補接種疫苗期程，請逕透過1922平台進行預約施打事宜。 

 

二、 當日施打注意事項：  

(一)施打及報到時間：訂於110年8月24日（星期二）上午10時至12時，逾時不候；

本次疫苗事涉政府重大專案政策，且疫苗有時效性，務請依指定時段及施打地

點接種疫苗。 

(二)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核定列冊人員才可施打；有關高中職第二階段教職員工疫苗

造冊施打，本局將俟本市接獲配賦疫苗後，再行安排疫苗接種作業。 

(三)請於安排時段內「準時抵達｣，統一由現場工作人員引導，務請準時到指定場地。 

(四)請攜帶：1.身分證、2.健保卡、3.筆，現場請配合檢核身分，並建議穿著可輕鬆

捲袖之短袖或無袖衣物，俾利接種作業。 

(五)請接種疫苗教師先行填妥疫苗施打意願書，並於施打當日指定時間攜帶至指定

地點，俾利加速施打流程。 

(六)注射疫苗現場請配合現場員警及工作人員引導，保持耐心等候，勿嬉鬧、喧

嘩，保持安靜。 

(七)因應疫情警戒期間，為維護接種疫苗教職員工及現場工作人員健康，務請戴上

口罩並配合相關防疫措施，以確保每位教育夥伴安全。 

(八)如遇颱風、天災等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時，為顧及全體人員之安全，如有因應

調整事項，將即時公告教育局網站。 


